
证券代码：300131 证券简称：英唐智控 公告编号：2013-014

深圳市英唐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英唐数码与中国银行深圳石岩支行

签订并购贷款协议提供连带保证担保的独立意见

深圳市英唐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3年1月22日

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议案，定于2013年2月19日下午13:00—15:00召开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详细公告内容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

2013年1月29日，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股东——古远东先生《关于提请增加

英唐智控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函》，提议将《关于同意全资子公

司英唐数码拟与中国银行深圳石岩支行签订并购贷款协议的议案》作为临时提案

提交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提案的具体内容为：“英唐数码为我

司的全资子公司，为保障英唐数码收购深圳市宏元顺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

元顺”）100%股权项目的顺利进行，英唐数码拟与中国银行深圳石岩支行签订不

高于1亿元人民币的并购贷款协议。该并购贷款以宏元顺的全部股权作质押担保，

以宏元顺名下位于深圳市光明新区光明街道光明大道白花村的房地产作抵押担

保，同时英唐智控提供连带保证担保。”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相关规定，作为公司独

立董事，我们认真阅读了相关资料，经讨论后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为英唐数码与中国银行深圳石岩支行签订不高于 1 亿元人民币的并购

贷款协议提供连带保证担保。我们认为：本次担保对象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英

唐数码目前经营状况良好、资产质量优良、偿债能力较强，公司对其担保不会影

响公司利益。本次担保的事项是为了保障英唐数码收购深圳市宏元顺实业有限公

司 100%股权项目的顺利进行，有利于公司长远的发展。目前，公司已制定严格



的对外担保审批权限和程序，能有效防范对外担保风险。上述担保事项的决策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综上所述，我们同

意公司本次的担保事项，并将上述临时提案提交公司 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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